


关于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及抗震改造补助资金使用分配方案

县人民政府：
根据湖南省住建厅等4部门《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湘建村〔2021〕113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4]342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5]94号）文件精神，省级财政下达我县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450万元。现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及抗震改造补助资金使用分配方案”。
一、目标任务
[bookmark: _GoBack]    上级下达我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72户以及保障“5·20”、“6.22”特大暴雨六类重点对象灾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按照要求今年10月底前完成所有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资料审核、公示等程序，确保所有任务完工率达到100%，11月底前完成补助资金发放工作。在项目完工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系统信息录入。
二、资金来源	
2024年提前下达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384万元，2025年下达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66万元，共计450万元。 
三、补助对象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易返贫致贫户、其他脱贫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户、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四、资金补助标准
依据改造方式、建设标准和补助对象自筹能力等不同情况，合理确定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差异化补助标准。具体补助标准调整参考如下：
1.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新建或购买村内闲置农房：补助3万元；
修缮加固或长期租赁（租赁期限不得低于5年）村内闲置农房：补助1.5万元；
抗震改造：补助3.2万元。
2.易返贫致贫户、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
新建或购买村内闲置农房：补助3.3万元；
修缮加固或长期租赁（租赁期限不得低于5年）村内闲置农房：补助2万元；
抗震改造：补助3.8万元。
补助总额不得超过建设工程总成本。
五、资金拟使用计划
此资金专项用于我县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以及保障“5·20”、“6.22”特大暴雨六类重点对象灾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资金拟使用计划如下：
1.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65户）
新建(或购买村内闲置农房)：29户×3万元/户＝87万元    
修缮加固(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36户×1.5万元/户＝54万元
抗震改造：0户×3.2万元/户＝0万元
2.易返贫致贫户、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121户）
新建(或购买村内闲置农房)：42户×3.3万元/户＝138.6万元    
修缮加固(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74户×2万元/户＝148万元
抗震改造：5户×3.8万元/户＝19万元
完成任务预计估算需投入资金446.6万元。资金到位后统筹用于农村危房改造及保障“5·20”、“6.22”特大暴雨六类重点对象灾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推行项目建设，做到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对竣工并通过验收的改造对象在政府网站公示后，由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到户。
附件1：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4]342号）
附件2：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农村危房改造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5]94号）
附件3：2025年桃源县农村危房改造及抗震改造花名册

桃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7月16日


